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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規範本府所屬各機關（以下簡稱各機關）辦理年度重要施政計畫先期作

業(以下簡稱先期作業)，嚴謹計畫及概算編審程序，特訂定本要點。 

二、各機關為編列重要施政計畫年度概算，應依本要點規定辦理先期作業。但

經各機關簽陳市長核可者，得免辦理之。 

  本要點所稱重要施政計畫，指每案總經費達新臺幣三千萬元以上之施

政計畫或單價達新臺幣一百五十萬元以上之儀器設備申購計畫。 

  前項儀器設備申購計畫，指申購第十一點規定以外供量測、計算、分

析、教學研究及業務檢驗用儀器設備之施政計畫。 

  重要施政計畫須跨年度執行者，應逐年提出個案計畫書，辦理先期作

業。 

  各機關編列之法定或非法定義務支出項目，以及例行性辦理或屬場館

(域)維護管理之經常性計畫，免辦理先期作業。但非法定義務支出項目符

合第二項規定者，得視市府預算編審需要，辦理先期作業。 

三、先期作業每年之編審期程、書表格式，由本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以下簡

稱研考會)另定之。 

四、各機關之重要施政計畫如需辦理性別影響評估作業，應依本府計畫類案件

性別影響評估作業手冊及相關規定辦理。 

五、各機關提報先期作業審議之重要施政計畫，其總經費達新臺幣五千萬元以

上者，應先訂定整體計畫報府核定。但為配合政策需求，於整體計畫未核

定前已先行核列經費者，除符合第二項各款規定得免提報整體計畫之情形

外，應於先期作業審議完成後一個月內補提整體計畫報府核定；逾期未提

報者，研考會得簽請議處。 

  整體計畫經本府核定後，提案機關應依財政紀律法第十一條規定，將

選擇方案及替代方案之成本效益分析報告，公布於機關官方網站之資訊公

開專區。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免提報整體計畫： 

（一）重要施政計畫內容業經本府報請中央機關核定量體與所需經費者。



但一般性補助款補助項目，仍應提報。 

（二）非由本府各機關主辦，而僅配合辦理用地取得或編列土地款或工程

款者。 

（三）以開口合約方式辦理，或經本府專案核定辦理補貼或補助者。 

（四）經簽陳市長核定辦理方式及經費者。 

（五）其他經簽陳市長核可免辦理者。 

  第一項所稱整體計畫，指就計畫執行期程、經費或資源需求、執行策

略、預期效益、選擇方案及替代方案之成本效益等面向進行完整評估之計

畫；其書表格式由研考會另定之。 

  整體計畫以書面審查為主，其經核定者於先期作業審議時應優先核

列。 

六、各機關應先衡酌計畫需求性、可行性及預期效益等面向，自行評定重要施

政計畫優先順序，依規定期程報府審議；未依規定期限送審者，得不予審

議。 

  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各機關應提列為優先辦理之重要施政計畫： 

(一)經費由中央全額補助。 

(二)市長宣示之政策或允諾事項。 

(三)已簽訂之合約，其執行採一次發包分年編列預算。 

(四)影響民生或公共安全之必要業務。 

(五)跨年度延續執行之重要施政計畫。 

(六)經費由中央按比例補助。 

(七)市長核定辦理。 

(八)墊付款需編列預算歸墊。 

(九)有助於增加本府財政收入。 

(十)其它重要施政事項。 

七、為審議先期作業，特設高雄市政府先期作業初審小組（以下簡稱初審小

組）及先期作業複審會（以下簡稱複審會）。 

  前項初審小組置成員八人，其中一人為召集人，由研考會副主任委員

兼任，一人為副召集人，由研考會業務主管兼任；幹事六人，由本府財政

局、工務局、都市發展局、環境保護局、主計處及研考會派員兼任；必要

時得聘請專家、學者參與審查或辦理現勘。 

  第一項複審會置委員十一人至十四人，其中召集人及副召集人由本府

副市長兼任；其他委員由本府秘書長、副秘書長與財政局、工務局、都市



發展局、環境保護局、主計處與研考會首長及研考會副主任委員兼任之。 

八、研考會應彙編先期作業審議結果，並通知各機關納入年度概算。 

  各機關應依前項審議結果，編列該年度重要施政計畫及概算。 

九、各機關於先期作業審議完成後，概算編列前，得因重大政策或情事變更，

報府增列或變更重要施政計畫。 

十、各機關未依本要點規定辦理先期作業之重要施政計畫，不得逕自編列該計

畫之概算；已編列概算者，本府於審議年度預算時刪除之。 

十一、 各機關有關車輛、資訊相關軟硬體、醫療儀器設備等計畫之先期作業審

查，分別由本府行政暨國際處、資訊處及衛生局另依相關規定辦理。 


